
２０１６１９

青 海 省 人 民 政 府

关于取消和调整２２３项行政审批等事项的决定

青政 〔２０１６〕６８号

各市、自 治 州 人 民 政 府,省 政 府 各 委、办、
厅、局:

按照国务院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

事项和取消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的决定精

神,经省政府研究,决定取消和调整２２３项行政

审批等事项,其中,取消和调整１５３项行政审批

事项,取消７０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现

予公布.
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做好取消和调整行政

审批等事项的落实工作,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防止出现管理真空.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不

得以任何形式变相审批,调整的行政审批事项要

切实做好后续工作衔接.要依法依规加强对职业

资格许可和认定的监督管理,逐步建立科学合理

的职业资格体系,持续降低就业创业门槛,推动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附件:青海省人民政府决定取消和调整的行

政审批等事项目录 (共２２３项)

青海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１日

附件

青海省人民政府决定取消和调整的

行政审批等事项目录
(共２２３项)

一、决定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 (共１４８项)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备　注

省发

展改

革委

１
丙级价格评估机

构资质认定

«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

管理办法» (国家发展改

革委令２００５年第３２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国
发 〔２０１６〕９号)第６９项

２

对上报国家发展

改革委的企业、
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等投资建设

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初审

«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管理

办法» (国家发展改革委

令２０１４年第１１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国
发 〔２０１６〕９号)第７０项

３

省政府文件



２０１６１８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备　注

省发

展改

革委

３

对上报国家发展

改革委的工程咨

询单位资格认定

初审

«工程咨询单位资格认定

办法» (国家发展改革委

令２００５年第２９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７１项

４

对上报国家发展

改革委的中央投

资项目招标代理

机 构 资 格 认 定

初审

«中央投资项目招标代理

资格管理办法» (国家发

展改革委令２０１２年第１３
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国
发 〔２０１６〕９号)第７２项

５

对上报国家发展

改革委的外商投

资项目核准初审

«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备

案管理办法» (国家发展

改革 委 令 ２０１４ 年 第 １２
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国
发 〔２０１６〕９号)第７３项

６

对上报国家发展

改革委的境外投

资项目核准初审

«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

案管理办法» (国家发展

改革委令２０１４年第９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国
发 〔２０１６〕９号)第７４项

７

对上报国家发展

改革委的境外投

资项目备案初审

«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

案管理办法» (国家发展

改革委令２０１４年第９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国
发 〔２０１６〕９号)第７５项

８

对上报国家发展

改革委的招标师

职 业 资 格 认 定

初审

«招标师注册执业管理办

法» (发改法规 〔２０１４〕

１４３１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国
发 〔２０１６〕９号)第７６项

９

对上报国家发展

改革委的地方企

业发行企业债券

预审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进

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简化发

行核准程序有关事项的通

知»(发改财金 〔２００８〕７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改进企业债券

发行工作的通知» (发改

办财金 〔２０１３〕１８９０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７７项

１０

对上报国家发展

改革委的农产品

(棉、粮)进 口

关税配额初审

«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管

理暂行办法»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令２００３年第４号)商

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

告２００３年第５４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７８项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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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备　注

省发

展改

革委

１１

对上报国家发展

改革委的价格鉴

证师注册初审

«价格鉴证师注册管理办

法 (２００８年修订)» (国
家发展改革委令２００８年

第１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６７项

１２
乙级价格评估机

构资质认定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

决定»(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

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２〕５２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３３项

１３

对上报国家粮食

局的中央储备粮

代 储 资 格 受 理

报批

«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认

定办法» (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令２００４年第

２０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８１项

１４
价格签证师注册

初审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

决定»(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１３项国

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的

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１０
号)第１项

１５
甲级价格评估机

构资质认定初审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

决定»(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１３项国

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的

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１０
号)第２项

省经

济和

信息

化委

１６

地方军工固定资

产投资项目审批

及验收

«国防科技工业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管理规定» (科
工计 〔２０１３〕１０１７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８４项

１７

对上报国家国防

科工局的地方单

位国防科技工业

社会投资项目核

准事项的初审

«国防科技工业社会投资

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暂行

办法» (科工计 〔２００９〕

１５１６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８５项

１８
专 用 汽 车 项 目

核准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加

强汽车生产企业投资项目

备案管理的通知» (工信

部装 〔２００９〕９３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８０项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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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备　注

省经

济和

信息

化委

１９

资源综合利用企

业 (含 电 厂 )
认定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

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

的通知»(国办发 〔２００４〕
６２号)
«国家鼓励的资源综合利

用认定管理办法» (发改

环资 〔２００６〕１８６４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６８项

２０ 食盐准运证

«食 盐 专 营 办 法»第 １８
条 (国务院令第 １９７ 号

１９９６５２７)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

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

定»附件２第７项 (国发

〔２０１２〕５２号)
«关于做好下放食盐准运

许可审批权限工作的通

知»(工信厅消费 〔２０１２〕
２１３号)

«国务 院 关 于 印 发 盐 业

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６〕２５号)

２０１７年１
月１日起

实施

省教

育厅

２１
高等教育自学考

试专科专业审批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

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４〕５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０项

２２
省域范围内跨地

区举办中小学校

际体育竞赛审批

«学 校 体 育 工 作 条 例»
(１９９０年２月２０日国务

院批 准,国 家 教 育 委 员

会、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

令１９９０年第１１号发布)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１项

２３
教育网站和网校

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

决定»(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

法»(国务院令第２９２号)
«教育部关于加强对教育

网站和网校进行管理的公

告»(教技 〔２０００〕４号)
«教育网站和网校暂行管

理办法»(教技 〔２０００〕５
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２项

省、市、
县级教育

行政部门

２４

港澳台本科在读

学 生 转 读 内 地

(祖国大陆)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

生的审批

«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收

和培养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地区及台湾省学生的

暂 行 规 定 »(教 外 港

〔１９９９〕２２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１５项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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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备　注

省教

育厅
２５

对教育部实施的

高等学校设置尚

未９列入 «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专

业目录»的新专

业审批的初审

«教育部关于印发 ‹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２０１２年)› ‹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

定›等文件的通知» (教
高 〔２０１２〕９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１６项

省科

技厅

２６
实 验 动 物 出 口

审批

«实 验 动 物 管 理 条 例»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３１日国务

院批准,国家科学技术委

员会令１９８８年第２号发

布,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８日予

以修改)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３项

２７

实验动物工作单

位从国外进口实

验动物原种登记

单位指定

«实 验 动 物 管 理 条 例»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３１日国务

院批准,国家科学技术委

员会令１９８８年第２号发

布,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８日予

以修改)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４项

２８
专利代理机构设

立审批初审

«专利代理条例»(国务院

令第７６号１９９１３４)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国
发〔２０１６〕９号)第４６项

２９
从事实验动物工

作人员资格认可

«实验动物管理条例»(１９８８
年１０月３１日国务院批准,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令

１９８８年第２号发布,２０１３
年７月１８日予以修改)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国
发〔２０１６〕９号)第６２项

３０

向国外申请专利

专项资金资助中

第三方检索机构

认定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

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国发〔２０１３〕４４号)

«国务院关于第一批取消６２
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

审批事项的决定»(国 发

〔２０１５〕５７号)第５９项

３１
特种印刷品准印

许可

«印刷业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 ３１５ 号 ２０１６．２．
６)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５７项

县级公安机关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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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备　注

省公

安厅

３２

安全技术防范产

品生产登记批准

书核发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

决定»(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

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２〕５２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５８项

３３

军工产品储存库

风险等级认定和

技术防范工程方

案 审 核 及 工 程

验收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

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

的决定» (国务院令第

４１２号)
«军工产品储存库风险等

级和安全防护级别的规

定»(GA２６—１９９２)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

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５〕１１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５９项

省民

政厅

３４

地方性基金会分

支机构、代表机

构设 立、变 更、
注销登记

«基金会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４００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国
发 〔２０１６〕９号)第７项

３５
公益性捐赠税前

扣除资格确认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民

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

扣 除 有 关 问 题 的 通 知»
(财税 〔２００８〕１６０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１０项

３６

参照国家公务员

医疗补助实施范

围审批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

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

的通知»(国办发 〔２００４〕

６２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国
发 〔２０１６〕９号)第１１７项

省、市、县级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
财政部门

３７

高等专科以下教

育机构及国务院

履行出资人职责

企业以外的企业

聘请外国专家单

位资格认可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

政审批项目设定许可的决

定»(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
«国务院关于第五批取消

和下放管理层级行政审批

项 目 的 决 定 »(国 发

〔２０１０〕２１号)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

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２〕５２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６１项

省级外国专

家归口管理

部门

８

省政府文件



２０１６１９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备　注

省国

土资

源厅

３８
地质资料延期汇

交 审 批 及 保 护

登记

«地质资料管理条例»(国
务 院 令 第 ３４９ 号

２００２７１)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国
发 〔２０１６〕９号)第２９项

３９

在国家地质公园

地质遗迹保护区

外的园区进行矿

产资源勘查、开

发和工程建设活

动审批

«国家地质公园规划编制

技术要求» (国土资发

〔２０１０〕８９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３３项

４０
大中型水利工程

移民安置规划大

纲审批

«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

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

例» (国务院令第４７１号

２００６７７)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３４项

省环

境保

护厅

４１

环境保护 (污染

治理)设施运营

单位乙级、临时

资质认定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

决定»(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

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２〕５２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９项

４２

加工利用国家限

制进口、可用作

原料的废五金电

器、 废 电 线 电

缆、废电机等企

业认定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

决定»(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

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

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３〕
１９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２０项

４３
危险化学品生产

使用环境管理登

记证核发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５９１号)
«危险化学品环境管理登记

办法 (试行)»(环境保护

部令２０１２年第２２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２１项

省、市级环

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

４４
放射性药品使用

许可证联合核发

«放射性药品管理办法»
(国 务 院 令 第 ２５ 号

２０１１１８予以修改)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国
发 〔２０１６〕９号)第２２项

４５

对环境保护部负

责的有毒化学品

进出口环境管理

登记预审

«关于加强有毒化学品进出

口环境管理登记工作的通

知»(环办 〔２００９〕１１３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国
发〔２０１６〕９号)第１３０项

４６
污染场地环境恢

复方案审批

«废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

境防治办法» (环保总局

令２００５年第２７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国
发〔２０１６〕９号)第１２９项

省、 市、 县

级环境保护

行 政 主 管

部门

９

省政府文件



２０１６１８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备　注

省住

房城

乡建

设厅

４７

对住房城乡建设

部负责的一级注

册结构工程师和

其他专业勘察设

计工程师注册的

初审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

理规定» (建设部令２００４
年第１３７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３４项

４８

对住房城乡建设

部负责的一级注

册建造师执业资

格审批的初审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
(建 设 部 令 ２００６ 年 第

１５３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３５项

４９

对住房城乡建设

部负责的造价工

程师执业资格审

批的初审

«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

法»(建设部令２００６年第

１５０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３６项

５０

对住房城乡建设

部负责的监理工

程师执业资格审

批的初审

«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

定»(建设部令２００６年第

１４７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３７项

５１

对住房城乡建设

部负责的房地产

估价师执业资格

审批的初审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管理

办法»(建设部令２００６年

第１５１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３８项

５２

对住房城乡建设

部负责的工程造

价咨询单位甲级

资质审批的初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

办法»(建设部令２００６年

第１４９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３９项

５３

对住房城乡建设

部负责的甲级工

程建设项目招标

代理机构资格审

批的初审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

机构资格认定办法»(建设

部令２００６年第１５４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４０项

０１

省政府文件



２０１６１９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备　注

省住

房城

乡建

设厅

５４

对住房城乡建设

部负责的建筑业

企业承包特级、
一级,部分专业

承包一级资质审

批的初审

«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

定» (住房城乡建设部令

２０１５年第２２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４１项

５５

对住房城乡建设

部负责的城市规

划师执业资格注

册的初审

«关于建设部机关直接实

施的行政许可事项有关规

定和内容的公告» (建设

部公告２００４年第２７８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４２项

５６

对住房城乡建设

部负责的物业管

理师执业资格注

册的初审

«物业管理师制度暂行规

定»(国人部发 〔２００５〕９５
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４３项

５７

对住房城乡建设

部负责的甲级工

程监理企业资质

许可的初审

«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

规定»(建设部令２００７年

第１５８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４４项

５８

对住房城乡建设

部负责的甲级、
部分乙级建设工

程勘察设计企业

资质核准的初审

«建筑工程勘察设计资质

管 理 规 定»(建 设 部 令

２００７年第１６０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４５项

５９
市区饲养家畜家

禽审批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国务院令第１０１
号,２０１１年１月８日予

以修改)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３０项

市、县级市

容环境卫生

行政主管部

　门

６０
占用城市道路作

为集贸市场审批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１９８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６４项

市、县级人

民政　府

１１

省政府文件



２０１６１８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备　注

省交

通运

输厅

６１
引航员任职资格

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
(国务院令第４９４号,２０１４
年７月２９日予以修改)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８项

６２
国内航行船舶进

出港签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

通安全管理条例» (国务

院令第３５５号,２０１１ 年

１月８日予以修改)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９项

６３

机动车驾驶培训

教练员从业资格

证认定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

规定»(交通部令２００６年

第２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１３项

６４

机动车维修技术

人员从业资格证

件颁发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

规定»(交通部令２００６年

第９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１４项

设区的市级

道路运输主

管机　构

省水

利厅

６５

建设项目水资源

论证机构乙级资

质认定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

决定»(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
«水文水资源调查评价资质

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资

质管理办法 (试行)»(水利

部令２００３年第１７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２４项

６６

乙级水文、水资

源调查评价机构

资质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

例»(国务院令第４９６号,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８日予以修

改)
«水文水资源调查评价资质

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资

质管理办法 (试行)»(水利

部令２００３年第１７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２５项

２１

省政府文件



２０１６１９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备　注

省水

利厅

６７

开垦荒坡地防止

水 土 流 失 措 施

审批

«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水 土

保持法实施条例» (国

务院令第１２０号,２０１１
年１月８日予以修改)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２６项

县级水行政

主管部门

６８

建设项目水资源

论证机构甲级资

质初审

«水文水资源调查评价资

质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

资质管理办法 (试行)»
(水 利 部 令 ２００３ 年 第

１７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３１项

省农

牧厅

６９

从国外引进和向

国 外 提 供 菌

(毒)种或者样

本初审

«动物病原微生物菌 (毒)
种保藏管理办法» (农业

部令２００８年第１６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２８项

７０

对农业部负责的

农 药 分 装 登 记

初审

«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农 业 部 令 １９９９ 年 第

２０ 号,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１
日予以修改)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２０项

７１

对农业部负责的

农药田间试验审

批初审

«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农 业 部 令 １９９９ 年 第

２０ 号,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１
日予以修改)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２１项

７２
农 药 续 展 登 记

初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公告第６５７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２２项

７３

对农业部负责的

兽药产品批准文

号审批初审

«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管理

办法»(农业部令２００４年

第４５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２３项

３１

省政府文件



２０１６１８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备　注

省农

牧厅

７４

对农业部负责的

农业转基因生物

试验审批初审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

价管理办法» (农业部令

２００２年第８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２４项

７５

渔业船员二级、
三级培训机构资

格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

例»(国务院令第４９４号)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

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２〕５２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２７项

７６
主要农作物品种

引种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主 席 令 第 ２６ 号

２００４８２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主 席 令 第 ３５ 号

２０１５１１４修订)

取消由省林

业厅审批的

主要林木良

　种

７７

农作物种子、草

种、食用菌菌种

质量检验员资格

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主 席 令 第 ２６ 号

２００４８２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主 席 令 第 ３５ 号

２０１５１１４修订)

取消由省林

业厅审批的

林木种子检

验资质

省商

务厅

７８
直销企业产品说

明重大变更审批

«直销管理条例»(国务院

令第４４３号)
«国务院关于第五批取消

和下放管理层级行政审批

项 目 的 决 定 »(国 发

〔２０１０〕２１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３５项

７９
设立旧机动车鉴

定评估机构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

决定»(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
«国务院关于第四批取消和

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０７〕３３号)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

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２〕５２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３７项

设区的市级

商务主管部

　门

４１

省政府文件



２０１６１９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备　注

省商

务厅

８０

地方负责的境内

对外经济技术展

览 会 办 展 项 目

审批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在我

国境内举办对外经济技术

展览会加强管理的通知»
(国办发 〔１９９７〕２５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９６项

８１
纺织品临时出口

许可证核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

易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

出口管理条例» (国务院

令第３３２号) «纺织品出

口管理办法 (暂行)»(商
务部令２００６年第２１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９７项

省、市级商

务 主 管 部

　门

８２
输港澳劳务合作

项目立项审核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备案

登记输港澳劳务合作项目

的 通 知 »(商 办 合 函

〔２００７〕１１６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９８项

８３

边境小额贸易企

业经营国家重点

管理进出口商品

资格认定

«国务院关于边境贸易有

关 问 题 的 通 知»(国 发

〔１９９６〕２号)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海

关总署关于进一步发展边

境贸易的补充规定的通

知»(外经贸政发 〔１９９８〕
８４４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９９项

省文

化新

闻出

版厅

８４

中外合资经营、
中外合作经营的

演出场所经营单

位设立初审

«营业性演出管 理 条 例»
(国务院令第４３９号,２０１３
年７月１８日予以修改)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４８项

８５

中外合资经营、
中外合作经营的

演出经纪机构设

立初审

«营业性演出管 理 条 例»
(国务院令第４３９号,２０１３
年７月１８日予以修改)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４９项

８６
馆 藏 文 物 拍 摄

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实施条例» (国务院

令第３７７号,２０１３年１２
月７日予以修改)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５０项

省、市级文

物行政主管

部门

５１

省政府文件



２０１６１８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备　注

省文

化新

闻出

版厅

８７
文物保护单位拍

摄许可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

决定»(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
«国务院关于第五批取消

和下放管理层级行政审批

项目 的 决 定» (国 发

〔２０１０〕２１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５１项

省、 市、 县

级文物行政

主管部门

８８
制作考古发掘现

场专题类、直播

类节目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

决定»(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
«国务院关于第四批取消

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

定»(国发 〔２００７〕３３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５２项

８９

电子出版物出版

单位出版境外著

作权人授权的电

子出版物的升级

版本、电子游戏

测试盘及境外互

联网游戏作品客

户 端 程 序 光 盘

审批

«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

定»(新 闻 出 版 总 署 令

２００８年第３４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０３项

９０

电子出版物出版

单位与境外机构

合作出版电子出

版物初审

«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

定»(新 闻 出 版 总 署 令

２００８年第３４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０５项

９１
可录光盘生产设

备引进审核

«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

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

定»(国发 〔２００４〕１６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０６项

９２
可录光盘生产企

业设立审批

«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

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

定»(国发 〔２００４〕１６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０７项

９３
被关闭光盘生产

线处理审批

«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

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

定»(国发 〔２００４〕１６号)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

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２〕５２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０８项

６１

省政府文件



２０１６１９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备　注

省卫

生计

生委
９４

在碘盐中同时添

加其他营养强化

剂或者药物审批

«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

害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

第１６３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国
发 〔２０１６〕９号)第３１项

省林

业厅

９５
外国人进入林业

系统自然保护区

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

护区条例» (国务院令第

１６７号,２０１１年１月８日

予以修改)
«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

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

定»(国发 〔２００４〕１６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５项

９６

外国人对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

进 行 野 外 考 察

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

物保护条例» (国务院令

第２０４号)
«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

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

定»(国发 〔２００４〕１６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６项

９７
林 木 种 子 (苗

木)进口初审

国家 林 业 局 公 告 (２００６
年第６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国
发 〔２０１６〕９号)第６３项

９８

省、市、县级森

林公园设立、撤

销、合并、改变

经营范围或者变

更隶属关系审批

«森林公园管理办法» (林
业部令１９９３年第３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２５项

省、市、县级

林业行政主管

部门,取消后

按政府内部事

项办理

９９

对国家林业局负

责的引进陆生野

生动物外来物种

种类及数量审批

初审

«引进陆生野生动物外来

物种种类及数量审批管理

办 法»(国 家 林 业 局 令

２００５年第１９号)
国家林业局公告２００６年

第６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２６项

１００

对国家林业局负

责 的 出 售、 收

购、利用国家一

级保护陆生野生

动物或其产品审

批初审

国家林业局公告２００６年

第６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２７项

１０１

对国家林业局负

责的向境外提供

或从境外引进林

木种质资源审批

初审

国家林业局公告２００６年

第６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２８项

７１

省政府文件



２０１６１８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备　注

省金

融办
１０２

融资性担保机构

的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任

职资格核准

«融资性担保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

资格管理暂行办法» (银
监会令２０１０年第６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０１项

省广

电局

１０３

电影制片单位以

外的单位独立从

事电影摄制业务

审批

«电影管理条例»(国务院

令第３４２号)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

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２〕５２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５３项

１０４
改建、拆除电影

院 和 放 映 设 施

审批

«电影管理条例»(国务院

令第３４２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５４项

省、 市、 县

级新闻出版

广 电 行 政

部门

１０５
地市级、县级广

播电台、电视台

变更台标审批

«广播电视管理条例» (国
务院令第２２８号,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７日予以修改)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

５０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

项的决定»(国发 〔２０１３〕
２７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５５项

１０６

电影放映单位变

更业务范围或者

兼并、合并、分

立审批

«电影管理条例»(国务院

令第３４２号)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

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２〕５２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５６项

县级新闻出

版广电行政

部门

１０７
电影院加入院线

审批

«关于进一步推进电影院

线公司机制改革的意见»
(广影字 〔２００３〕５７６号)
«广电总局关于印发 ‹电
影发行放映管理体制划转

后省级广电局电影职能一

览表›的通知» (广发

〔２００８〕１１６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０２项

１０８

地方台在境外租

买 时 段、 频 道

(率)或者建台、
办台初审

«广电总局关于广播影视

“走出去工程”的实施细

则 (试行)» (广发办字

〔２００１〕１４９４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０４项

８１

省政府文件



２０１６１９

省统

计局
１０９

统计人员从业资

格认定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

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

的决定»(国务院令第４１２
号) «统计从业资格认定

办法» (国家统计局令第

１０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４７项

省工

商局

１１０
外商投资广告企

业项目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

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

的决定» (国务院令第

４１２号)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

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２〕５２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项

省、 市、 县

级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

１１１ 户外广告登记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

决定»(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

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２〕５２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２项

市、县级工

商行政管理

部门

１１２
固定形式印刷品

广告登记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

决定»(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
«印刷品广告管理办法»
(工商总局 令 ２００４ 年 第

１７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３项

１１３
外商投资广告企

业设立分支机构

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

决定»(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

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２〕５２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４项

１１４ 烟草广告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

决定»(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

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２〕５２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４５项

省级或其授

权的省辖市

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

９１

省政府文件



２０１６１８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备　注

省质

监局

１１５

设备监理单位甲

级、乙级资格证

书核发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

定»(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

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２〕５２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

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５〕１１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５项

１１６
建立社会公正计

量行 (站)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

决定»(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国
发 〔２０１６〕９号)第６项

１１７
棉花质量检验师

执业资格注册

«棉花质量检验师执业资格

注册管理办法»(国质检人

〔２００４〕４９９号)«国务院关

于第三批取消和调整行政

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

〔２００４〕１６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００项

省安

全监

管局

１１８
安全评价机构甲

级资质审批初审

«安全评价机构管理规定»
(安全监管总局令２００９年

第２２号,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９
日予以修改)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１１项

１１９

安全生产检测检

验机构甲级资质

初审

«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管

理规定»(安全监管总局令

２００７年第１２号,２０１５年５
月２９日予以修改)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国
发〔２０１６〕９号)第１１２项

１２０

职业卫生技术服

务机构甲级资质

初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

防治法»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安全

监管总局令２０１２年第５０
号,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９日予

以修改)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６０项

１２１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

害预评价审核、防

护设施设计审查和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

果评价与防护设施

竣工验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

法»第１７、１８、１９条 (主席

令第５２号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

防 治 法» 第 １７、１８ 条

(主 席 令 第 ４８ 号

２０１６７２)

０２

省政府文件



２０１６１９

省食

品药

品监

管局

１２２
从事第三方药品

物流业务批准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关于贯彻执行 ‹关于加

强药品监督管理促进药品

现代物流发展的意见›有

关问题的通知» (国食药

监市 〔２００５〕３１８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４６项

１２３

对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负

责的麻醉药品和

精神药品研究立

项审批的初审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关于麻醉药品和精神药

品实验研究管理规定的通

知»(国食药监安 〔２００５〕
５２９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４７项

１２４

对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负

责的国产保健食

品注册的初审

«保健食品注册管理办法

(试行)»(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令２００５年第

１９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４８项

１２５

对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负

责的特殊用途化

妆品审批的初审

«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实

施细则» (卫生部令１９９１
年第１３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４９项

１２６

对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负

责的处方药转换

非处方药申报资

料的初审

«关于开展处方药与非处

方药转换评价工作的通

知»(国食药监安 〔２００４〕
１０１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５０项

１２７

对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负

责的药品注册补

充申请的初审

«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令

２００７年第２８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５１项

１２８

对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负

责的直接接触药

品的包装材料和

容器注册的初审

«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

料和容器管理办法» (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令

２００４年第１３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５２项

１２

省政府文件



２０１６１８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备　注

省人

防办

１２９

中型及以下单建

人防工程、防空

地下室施工图设

计文件审批

«人民防空工程施工图设

计 文 件 审 查 管 理 办 法»
(国人防办字 〔２００９〕２８２
号)
«国家人民防空办公室关

于调整人民防空建设审批

事项的通知» (国人防

〔２０１４〕２３５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１８项

省、 市、 县

级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

１３０

对国家人防办负

责的人民防空信

息系统综合集成

资格的初审

«人民防空信息系统综合

集成资格审查管理办法»
(国人防 〔２０１４〕４２５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１９项

省气

象局

１３１

外国组织和个人

在华从事气象活

动初审

«涉外气象探测和资料管

理办法»(中国气象局、国

家保密局令２００６年第１３
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３２项

１３２

防雷专业工程设

计、施工单位资

质许可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

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

的决定»(国务院令第４１２
号)第３７７项

«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国
务 院 令 第 ５７０ 号 ) 第

２４条

«国务院关于优化建设工

程防雷许可的决定» (国
发 〔２０１６〕３９号)

省地

震局

１３３

丙级地震安全性

评 价 单 位 资 质

认定

«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３２３号)
«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管

理办法» (中国地震局令

２００２年第８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７项

１３４

甲级、乙级地震

安全性评价资质

认定初审

«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３２３号)
«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管

理办法» (中国地震局令

２００２年第８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８项

２２

省政府文件



２０１６１９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备　注

省测

绘地

理信

息局

１３５
测绘计量检定人

员资格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

施细则» (１９８７年１月１９
日国务院批准,１９８７年２
月１日国家计量局发布)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

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１２〕５２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６５项

省无

委办
１３６

“三高”地点接

纳设置无线寻呼

发射基站的 “三
高”产权单位备

案核准

«高楼高塔高山设置无线

寻呼发射基站管理规定»
(信息产业部令２００１年第

１６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７９项

省国

家密

码管

理局

１３７

电子政务电子认

证服务机构跨区

域建设注册审核

系统审批

«电子政务电子认证服务

管理办法 (试行)» (国
密域建设注册审核局发

〔２００９〕７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１０９项

省地

税局

１３８
印 花 税 票 代 售

许可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

定»(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３８项

１３９

安置残疾人员和

国家鼓励安置的

其他就业人员所

支付工资的加计

扣除的核准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安置残疾人员就业有关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问题

的通知» (财税 〔２００９〕
７０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３９项

１４０
对办理税务登记

(外出经营报验)
的核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国
务 院 令 第 ３６２ 号,２０１２
年１１月９日予以修改)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４０项

１４１
偏远地区简并征

期认定

«个体工商户税收定期定

额征收管理办法» (税务

总局令２００６年第１６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４１项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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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１８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备　注

省地

税局

１４２
扣 缴 税 款 登 记

核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国
务院令第３６２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４４项

１４３
非境内注册居民

企业选择主管税

务机关的批准

«境外注册中资控股居民

企业所得税管理办法 (试
行)» (税务总局公告

２０１１年第４５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８７项

１４４
创业投资企业享

受创业投资所得

税优惠核准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

创业投资企业所得税优惠

问 题 的 通 知»(国 税 发

〔２００９〕８７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８８项

１４５
享受小型微利企

业 所 得 税 优 惠

核准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型微

利企业预缴企业所得税有

关问题的公告»(税务总局

公告２０１２年第１４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９０项

１４６

企业购置用于环

境保护、节能节

水、安全生产的

专用设备的投资

额享受所得税优

惠的备案核准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执行环境保护专用设备等

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的通

知»(财税 〔２００８〕４８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

所得税税收优惠管理问题

的补充通知» (国税函

〔２００９〕２５５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９１项

１４７
营业税差额纳税

试 点 物 流 企 业

确认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试点

物流企业有关税收政策问

题 的 通 知 »(国 税 发

〔２００５〕２０８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９３项

１４８
非居民企业股权

转让选择特殊性

税务处理核准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

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所得

企业所得税管理的通知»
(国税函 〔２００９〕６９８号)

«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

１５２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的 决 定»
(国发 〔２０１６〕９ 号)第

９５项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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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决定调整的行政审批事项 (共５项)

(一)合并的行政审批事项 (２项)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设定依据

合并后

项目
备　注

省人

力资

源社

会保

障厅

１
外国人入境就业

许可

«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劳部发

〔１９９６〕２９ 号 １９９６１２２)第 ４ 条 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劳动行政

部门及其授权的地市级劳动行政部门负

责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的管理. «国务院

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

可的 决 定» (国 务 院 令 第 ４１２ 号

２００４６２９)

２
外国专家来华工

作许可

«国务院决定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

目设定行政许可的目录» (国务院令第

４１２号第４４３项)
国家外国专家局 «关于印发 ‹外国专家

来华工作许可办理规定›等的通知»
(外专发 〔２００４〕１３９号)

外国人来华

工作许可

(二)调整实施机关的行政审批事项 (２项)

原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设定依据

调整后

实施机关
备　注

省气

象局

１

房屋建筑工程和

市政基础设施工

程防雷装置设计

审核、竣工验收

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第３１条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

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国务院令第４１２
号令)
«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第２３条

«国务院关于优化建设工程防雷许可的

决定»(国发 〔２０１６〕３９号)

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

纳入建筑工程

施工 图 审 查、
竣工验收备案

２

公路、水路、铁

路、 民 航、 水

利、 电 力、 核

电、通信等专业

建 设 工 程 防 雷

管理

«国务院关于优化建设工程防雷许可的

决定»(国发 〔２０１６〕３９号)
由各专业

部门负责

５２

省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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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放的行政审批项目 (１项)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设定依据

下放后

实施机关
备　注

省人

防办
１

防空重点城市新

建、修建民用建

筑防空地下室项

目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主席令

第 ７８ 号 １９９６１０２９) 第 １１、２２ 条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加强人

民防空工作的决定»(中发 〔２００１〕９
号)«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

防空法›办法»第１１条(１９９９５２１)

防空重点

城 市 人

防办

三、决定取消的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 (共７０项)

(一)取消的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 (共３０项)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资格

类别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备　注

省发展

改革委

１
价格鉴证师注册

初审
准入类

«国务院对确需保

留的行政审批项目

设定行政许可的决

定» (国务院令第

４１２号) «价格鉴

证师执业资格制度

暂行规定» (人发

〔１９９９〕６６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５号)第１项

与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联

合实施

２
招标师职业资格

注册初审
准入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

例» «招标师职业

资 格 制 度 暂 行 规

定» (人社部发

〔２０１３〕１９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５号)第２项

与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联

合实施

省经济

和信息

化委

３
电子行业质量体

系 内 部 审 核 员

资格

水平

评价类
无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５号)第１１项

４
单片机设计师职

业资格

水平

评价类

«关于授权中国电

子企业协会在全国

IC 设计从业人员

中开展IC设计师、
单片机设计师技术

培训的批复» (信
电职监字 〔２００６〕
４１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５号)第１２项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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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资格

类别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备　注

省国土

资源厅
５ 矿产储量评估师 准入类

«矿产储量评估师

执业资格制度暂行

规 定 » (人 发

〔１９９９〕３３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５号)第３项

与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联

合实施

省住房

城乡建

设厅

６
城市雕塑创作设

计资格

水平

评价类

«关于当前城市雕

塑建设中几个问题

的规定»((８６)城

雕０００８号)«城市

雕 塑 建 设 管 理 办

法» (文 艺 发

〔１９９３〕４０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５号)第１３项

７

勘察设计行业工

程 总 承 包 项 目

经理

水平

评价类

«关于在全国工程

勘察设计行业开展

工程项目经理资格

考评工作的通知»
(中设协字 〔２００７〕
第１２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５号)第１４项

８
全国建设工程造

价员资格

水平

评价类

«关于统一换发概

预算人员资格证书

事宜的通知» (建
办 标 函 〔２００５〕

５５８号)
«全国建设工程造价

员管理办法»(中价

协 〔２０１１〕２１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５号)第１５项

９ 物业管理师 准入类

«物业管理师制度暂

行规定»(国人部发

〔２００５〕９５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５号)第４项

与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联

合实施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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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资格

类别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备　注

省交通

运输厅

１０
道路运输经理人

资格

水平

评价类

«道路运输从业人

员管理规定» (交
通部令２００６年第

９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５号)第１６项

１１
公路水运工程造

价人员资格
准入类

«建设工程勘察设

计管理条例» (国
务院令第２９３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５号)第１项

省水

利厅

１２
水文、水资源调

查评价上岗资格

水平

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文条例»
(国务院令第４９６号)
«水文水资源调查评

价资质和建设项目

水资源论证资质管

理办法 (试行)»
(水利部令第１７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５号)第１７项

１３
水利工程造价工

程师

水平

评价类

«水利工程造价工

程 师 注 册 管 理 办

法 » (水 建 管

〔２００７〕８３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５号)第９项

作为一个专业

纳入造价工程

师职业资格统

筹实施

省文化

新闻出

版厅

１４
考 古 发 掘 领 队

资格
准入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物保护法实施条

例» (国务院令第

３７７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５号)第５项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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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资格

类别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备　注

省文化

新闻出

版厅

１５
文物进出境责任

鉴定员

水平

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物保护法实施条

例» (国务院令第

３７７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５号)第４２项

省卫生

计生委

１６
尘 肺 诊 断 医 师

资格

水平

评价类

«关于进一步加强

职业病诊断鉴定管

理 工 作 的 通 知 »
(卫法监发 〔２００３〕

３５０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５号)第１８项

１７
职业中毒诊断医

师资格

水平

评价类

«关于进一步加强

职业病诊断鉴定管

理 工 作 的 通 知 »
(卫法监发 〔２００３〕

３５０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５号)第１９项

１８
物理因素职业病

诊断医师资格

水平

评价类

«关于进一步加强

职业病诊断鉴定管

理 工 作 的 通 知 »
(卫法监发 〔２００３〕

３５０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５号)第２０项

１９
全国职业性放射

病诊断医师资格

水平

评价类

«关于加强职业病诊

断医师培训工作的

通知»(卫监督卫便

函 〔２００４〕３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５号)第２１项

整 合 为 “职

业 病 诊 断 医

师职业资格”

９２

省政府文件



２０１６１８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资格

类别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备　注

省卫生

计生委

２０
化学品毒性鉴定

专家

水平

评价类

«化学品毒性鉴定

管理规范»
(卫法监发 〔２０００〕
４２０号)
«关于开展化学品

毒性鉴定机构资质

认证有关问题的通

知 »(卫 法 监 发

〔２００１〕１６７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５号)第２２项

２１ 职业卫生专家
水平

评价类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

机构管理办法»
(卫生部令第３１号)
«卫生部关于印发

‹卫生部职业卫生

技术服务机构资质

审定工作程序›等

文件的通知» (卫
监督发 〔２００５〕３１８
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５号)第２３项

２２
职业卫生技术服

务专业人员

水平

评价类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

机构管理办法»(卫
生部令第３１号)
«卫生部关于印发

‹卫生部职业卫生

技术服务机构资质

审定工作程序›等

文件的通知»(卫监

督发〔２００５〕３１８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２０１６〕５
号)第２４项

２３

建设项目职业病

危害放射防护评

价 报 告 书 编 制

资格

水平

评价类

«职业卫生技术服

务机构管理办法»
(卫 生 部 令 第 ３１
号) «关于开展职

业卫生技术服务机

构资质审定工作的

通知» (卫法监发

〔２００２〕３０９ 号 )
«关于职业卫生监

管部门职责分工的

通知» (中央编办

发 〔２０１０〕１０４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５号)第２５项

０３

省政府文件



２０１６１９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资格

类别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备　注

省质

监局

２４
珠宝玉石质量检

验师
准入类

«珠宝玉石质量检

验专业技术人员执

业资格制度暂行规

定»(人发 〔１９９６〕

７９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５号)第５项

与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联

合实施

２５ 棉花质量检验师 准入类

«棉花质量检验师

执业资格制度暂行

规定»(人发 〔２０００〕

７０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５号)第６项

与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联

合实施

２６ 计量检定员 准入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计量法实施细则»
«计量检定人员管

理办法» (质检总

局令第１０５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５号)第７项

与注册计量师

合并实施

省工

商局
２７

广告师、助理广

告师

水平

评价类

«关于印发广告专

业技术人员职业资

格制度规定和助理

广告师、广告师职

业资格考试实施办

法的通知» (人社

部 发 〔２０１４〕２５
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５号)第３９项

与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联

合实施

省地

震局
２８

地震安全性评价

工程师
准入类

«国务院对确需保

留的行政审批项目

设定行政许可的决

定» (国务院令第

４１２号)
«地震安全性评价

工程师制度暂行规

定» (国人部发

〔２００５〕７２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５号)第８项

与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联

合实施

１３

省政府文件



２０１６１８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资格

类别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备　注

省气

象局

２９

升放无人驾驶自

由气球或者系留

气 球 作 业 人 员

资格

水平

评价类

«施放气球管理办法»
(中国气象局令第

９号)
«关于防雷专业技

术和施放气球作业

人员资格认定转变

管理方式的通知»
(气 办 发 〔２００４〕

１９号)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５号)第４０项

３０
人工影响天气作

业人员资格

水平

评价类
无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５号)第４１项

(二)取消的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 (共４０项)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小类
细类

(职业)

资格

类别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备　注

省民

政厅
１

其他社

会服务

和居民

生活服

务人员

灾害信

息员

水平

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分类大典»
(２００７增补本)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５号)第１项

省人力

资源社

会保障厅
２

林业工

程技术

人员

花艺

环境

设计师

水平

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 业 分 类 大 典 »
(２００６增补本)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５号)第２项

２３

省政府文件



２０１６１９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小类
细类

(职业)

资格

类别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备　注

省人力

资源社

会保障厅

３
安全工

程技术

人员

安全防

范设计

评估师

水平

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 业 分 类 大 典 »
(２００６增补本)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５号)第３项

４

电影

电视制

作及舞

台专业

人员

录音师
水平

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 业 分 类 大 典 »
(１９９９)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５号)第４项

５

废旧

物资回

收利用

人员

轮胎翻

修工

水平

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 业 分 类 大 典 »
(２００６增补本)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５号)第５项

６

商品监

督和市

场管理

人员

市场管

理员

水平

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 业 分 类 大 典 »
(１９９９)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５号)第６项

７
河 道、
水库管

养人员

水域环

境养护

保洁员

水平

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 业 分 类 大 典 »
(２００６增补本)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５号)第７项

８

电子

设备装

配调试

人员

集成

电路测

试员

水平

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 业 分 类 大 典 »
(２００６增补本)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５号)第８项

９
电气工

程技术

人员

照明设

计 师、
霓虹灯

制作员

水平

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 业 分 类 大 典 »
(２００６增补本)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５号)第９项

３３

省政府文件



２０１６１８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小类
细类

(职业)

资格

类别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备　注

省人力

资源社

会保障厅

１０

广播电

影电视

工程技

术人员

数字

视频

合成师

水平

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 业 分 类 大 典 »
(２００６增补本)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５号)第１０项

１１

环境保

护工程

技 术

人员

室内

环境

治理员

水平

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 业 分 类 大 典 »
(２００６增补本)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５号)第１１项

１２ 编　辑
网络

编辑员

水平

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 业 分 类 大 典 »
(２００５增补本)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５号)第１２项

１３
采购

人员
采购师

水平

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 业 分 类 大 典 »
(１９９９)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５号)第１３项

１４

其他饭店、
旅游及健

身娱乐场

所服务人

员

水生哺

乳动物

驯养师

水平

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 业 分 类 大 典 »
(２００５增补本)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５号)第１４项

１５
检验

人员

合成材

料测试

员、室

内装饰

装修质

量检验

员、玻

璃分析

检验员

水平

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 业 分 类 大 典 »
(２００７增补本)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５号)第１５项

４３

省政府文件



２０１６１９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小类
细类

(职业)

资格

类别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备　注

省人力

资源社

会保障厅

１６
机泵

操作人员

混凝

土泵工

水平

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 业 分 类 大 典 »
(１９９９)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５号)第１６项

１７

美术

品制作

人员

装饰

美工

水平

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 业 分 类 大 典 »
(１９９９)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５号)第１７项

１８

广播影

视舞台

设备安

装调试

及运行

操作人员

音响师
水平

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 业 分 类 大 典 »
(１９９９)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５号)第１８项

１９

日用机

电产品

维修人员

照相器材

维修工、钟
表维修工

水平

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 业 分 类 大 典 »
(１９９９)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５号)第１９项

２０
物业管

理人员

物业

管理员

水平

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 业 分 类 大 典 »
(１９９９)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５号)第２０项

５３

省政府文件



２０１６１８

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小类
细类

(职业)

资格

类别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备　注

省人力

资源社

会保障厅

２１

旅游及

公共游

览场所

服 务

人员

插花员
水平

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 业 分 类 大 典 »
(１９９９)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５号)第２１项

２２
推销、

展销人员

营销师、
服装模特

水平

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 业 分 类 大 典 »
(１９９９)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５号)第２２项

省交通

运输厅

２３
水上运输

服务人员

港口

客运员

水平

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 业 分 类 大 典 »
(１９９９)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３５号)第２３项

２４

公路道路

运输服务

人员

汽车货运

理货员

水平

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 业 分 类 大 典 »
(１９９９)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２０１６〕３５
号)第２４项

省林

业厅
２５

人造板

生产人员

人造板

饰面工

水平

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 业 分 类 大 典 »
(１９９９)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２０１６〕３５
号)第２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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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资格

类别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备　注

省人力

资源社

会保障

厅

２６ 糖果工艺师
水平

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 业 分 类 大 典 »
(２００６增补本)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５号)第１项

２７ 珠心算教练师
水平

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 业 分 类 大 典 »
(２００５增补本)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５号)第２项

２８ 商品储运员
水平

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 业 分 类 大 典 »
(１９９９)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５号)第３项

２９ 咖啡师
水平

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 业 分 类 大 典 »
(２００６增补本)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５号)第４项

３０ 厨政管理师
水平

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 业 分 类 大 典 »
(２００７增补本)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５号)第５项

３１ 冲印师
水平

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 业 分 类 大 典 »
(１９９９)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５号)第６项

省林

业厅
３２ 营林试验工

水平

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 业 分 类 大 典 »
(１９９９)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 认 定 事 项 的 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５号)第１２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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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林

业厅

３３ 装卸归楞工
水平

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 业 分 类 大 典»
(１９９９)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认定事项的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５号)第１３项

３４ 木材防腐师
水平

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 业 分 类 大 典»
(１９９９)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认定事项的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５号)第１４项

３５
木材 及 家 具 检

验工

水平

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 业 分 类 大 典»
(１９９９)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认定事项的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５号)第１５项

省广

电局

３６ 影视木偶制作员
水平

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 业 分 类 大 典»
(１９９９)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认定事项的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５号)第７项

３７ 影视设备机械员
水平

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 业 分 类 大 典»
(１９９９)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认定事项的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５号)第８项

３８ 舞台音响效果工
水平

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 业 分 类 大 典»
(１９９９)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认定事项的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５号)第９项

３９ 拷贝检片员
水平

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 业 分 类 大 典»
(１９９９)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认定事项的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５号)第１０项

４０ 拷贝字幕员
水平

评价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 业 分 类 大 典»
(１９９９)

«国务院关于取消

一批职业资格许可

和认定事项的决

定»(国发 〔２０１６〕
５号)第１１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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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海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关于促进建材工业稳增长调结构

增 效 益 的 实 施 意 见

青政办 〔２０１６〕１９３号

各市、自 治 州 人 民 政 府,省 政 府 各 委、办、

厅、局:

建材工业是重要的原材料产业,也是我省传

统支柱产业. “十二五”以来,在省委、省政府

的正确领导下,针对建材工业低端过渡性产品所

占比例偏大、企业规模小而散等问题,我省着力

化解过剩产能,组织实施节能技术改造,大力推

进两化融合,在产业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等方面

取得长足进步.为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我省建材工业转型升级,有效提升建材工业

发展的质量与效益,根据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促

进建材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６〕３４号)精神,经省政府同意,

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

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落

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按照 “市场主导、企业主体、政策引导”的总体

思路,进一步淘汰落后低效产能,严格控制总

量,优化存量,加快技术进步,增强创新能力和

核心竞争力,提升质量和效益,推进我省建材工

业生产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方向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市场主导,推进结构调整.发挥市场配

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利用市场倒逼机制压减过

剩产能;优化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供给结构,

增加有效供给;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

中度,提升建材工业整体发展水平.

坚持政策引导,推进绿色发展.坚持生态保

护优先理念,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量、安全

等强制性标准,强化能耗控制,推进清洁生产,

促进建材工业向绿色功能产业转变.

坚持企业主体,推进技术进步.尊重企业主

体地位,发挥骨干优势企业示范带头作用,激发

企业活力和创造力,加强技术创新、产业创新、

市场创新,增强新产品开发能力和品牌创建能

力,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坚持统筹协调,推进融合发展.发挥部门合

力,立足区域市场需求,拓展发展空间,深化产

业合作,建立产业联盟,持续增强整体实力.

(三)目标任务.到 “十三五”末,水泥窑

协同处置企业达１—２家,水泥熟料产量排名前

５家企业的产业集中度达８０％,水泥产能布局进

一步优化.玻璃窑生产全面采用清洁能源,平板

玻璃产能控制在合理区间,积极发展高性能、高

附加值特种玻璃和下游产品.建材产品深加工水

平和绿色建材产品应用比重稳步提高,节能减排

和资源综合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单位产品综合

能耗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工业结构明显优化.

二、压减过剩产能,增强盈利能力

(一)严禁新增产能.２０２０年底前,严禁备

案和新建扩大产能的水泥熟料、普通平板玻璃建

设项目;２０１７年底前,暂停实际控制人不同的

企业间的水泥熟料、平板玻璃产能置换. «国务

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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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２０１３〕４１号)印发后核准或备案的项目,

凡是未按规定开展产能置换导致新增产能的,要

依据相关规定严肃查处,国土、环保、质监等部

门和金融机构一律不予支持.对国发 〔２０１３〕４１
号文件印发前的水泥违规项目,未经工业和信息

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公告、认定或明确由

地方视情处理的,停止生产许可受理,已受理的

一律不予许可;存在落后设备、工艺、违规产能

以及生产淘汰类产品的,一律不予受理、不予许

可.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城市生活垃圾或危险废

物、电石渣等固废伴生水泥项目,必须依托现有

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进行不扩产能的改造.

新上工业玻璃项目,熔窑能力超过１５０吨/天的,

应依托现有平板玻璃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严防

借开展协同处置、发展工业玻璃之名建设新增水

泥熟料、平板玻璃产能的项目.

(二)淘汰落后产能.对污染物排放超标准

或者超总量,且受到罚款处罚及责令改正,而拒

不改正的,依法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自

责令改正之日的次日起,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

续处罚;情节严重的,报经当地县级及以上人民

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能耗超限额的,应

在６个月内整改达标;确需延长整改期限的,经

申请可延长不超过３个月的期限;逾期仍不达标

的,依法关停退出.依法查处生产、销售不符合

国家强制性标准水泥产品和无生产许可证生产、

销售水泥产品的违法行为.产品质量达不到国家

强制性标准的,依法查处并责令停产整改,６个

月内未整改或整改仍不达标的,依法关停退出.

安全生产条件达不到要求的,应立即停产整改,

６个月内未整改或整改仍不达标的,依法关停退

出.使用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２０１１年本)

(修正)»淘汰类工艺技术与装备的产能,要立

即关停退出.

(三)推进联合重组.支持行业优势骨干企

业利用市场化手段,以技术、管理、资源、资

本、品牌等为纽带,实施产业联合重组,通过资

源整合,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主动压减缺乏竞争

力、综合成本高、生产效率低的产能,提高产业

集中度,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已获许可的建材

企业并购重组且不涉及搬迁的,办理生产许可证

时,如果并购重组后的企业没有超出原有生产许

可证生产范围,免予企业实地核查;已获许可的

建材企业被并购重组后,企业名称、生产条件、

产能未发生变化的,经产品检验合格后,直接换

发许可证.

(四)倡导自律限产.通过行业自律,推行

水泥企业错峰生产,促进平板玻璃生产线按一定

比例降低负荷并合理限产.

三、加快技术创新,促进转型升级

鼓励企业引进和研发新技术、新工艺、新材

料、新设备,提高装备控制精度、自动化水平和

生产工艺稳定性,重点发展具有安全、环保、节

能、降噪、防渗漏等功能的新型建筑材料及精深

加工制品,加快推进产品品种规格系列化、生产

过程柔性化,提升产品质量和合格率,更好满足

差异化绿色建材需求.

(一)水泥行业.停止生产３２５等级复合硅

酸盐水泥,鼓励生产４２５以上等级产品.加快

研发生产特种水泥、高标号水泥、抗盐卤水泥、

镁水泥等产品,提高优质高标号水泥产品比重.

大力发展适应建筑工业化装配式施工要求的部件

化制品.继续全面实施节能环保和信息化技术推

广应用,在不扩大产能的基础上,支持水泥窑协

同处置工业垃圾、城市生活垃圾,实施无害化处

理,实现废旧资源综合利用.生产高性能混凝

土、建筑构件和预拌砂浆等高附加值产品,促进

建材产业向环保产业转型发展.

(二)玻璃行业.严格控制新增产能,积极

支持企业与科研院校合作,依托现有生产线进行

技术改造,充分利用青海本地石英砂资源优势,

延伸开发生产国内领先的节能环保、太阳能高端

特种玻璃、国家推广应用的低辐射镀膜 (Low—

E)玻璃板材、真 (中)空玻璃、安全玻璃、个

性化幕墙、光伏光热一体化、特种石英玻璃等高

附加值玻璃制品,以及适应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需

要的节能门窗等产品.积极发展建筑用防火玻璃

板材、电致变色玻璃等新产品,结合发展设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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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建设美丽乡村,开发农业种植和观光大棚所

需的结构功能一体化玻璃板材及制品.

(三)卫浴产品.加快发展硅灰石卫浴产品,

重点提高产品质量与档次,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和

艺术性,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更好满足个性

化消费需求,引领行业发展的薄型化、轻量化、

智能化、可回收的绿色卫浴洁具知名品牌,促进

绿色建材产品消费.

(四)推广新型墙材.发展本质安全、节能

环保、轻质高强的墙体、屋面材料和外墙保温材

料,以及结构与保温装饰一体化的外墙板.推进

叠合楼板、内外墙板、楼梯阳台、厨卫装饰等构

配件工厂化生产.引导利用可再生资源制备新型

墙体材料,支持利用农作物秸秆等开发生物质建

材,发展生物质纤维增强的木塑、镁质建材等产

品.加快推广应用水性涂料、胶黏剂及高分子防

水材料、密封材料、热反射膜、管材等产品.

(五)开发新型材料.以盐湖、石膏、硅灰

石等资源精深加工为重点,大力发展用于节能防

火、填充涂敷、环保治理、储能保温的新兴环保

功能材料.加快推进玻璃纤维、碳纤维及其复合

材料,以及玻璃基板、光纤预制棒、陶瓷分离

膜、塑料异型材、蓝宝石晶体等先进无机非金属

产品,扩大新材料产业规模.

(六)发展建材服务业.强化需求牵引和创

新驱动的协同效应,支持工程设计、咨询服务单

位开展工程咨询、试验设计、装备集成、安装调

试、运营服务一体化的建材生产工程承包服务,

促进建材工业生产制造与技术研发、工业设计、

现代物流、电子商务和定制加工等生产性服务业

融合发展.引导建材工业提高信息化、自动化水

平,推进水泥、平板玻璃、石材等大宗材料发展

电子商务及物流配送网络建设,加快信息技术在

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等方面广泛应用.开展面向

建材行业的能效对标、达标、检测认证、科技成

果推广等工作,提高绿色建材产业物流信息化和

供应链协同化水平.

四、推进节能减排,促进降本增效

(一)开展绿色建材评价.发展轻质、高强、

耐久、部品化的新型墙材和水泥砌块等建材产

品.按照 «绿色建材评价标识管理办法» (建科

〔２０１４〕７５号)、«绿色建材评价标识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 (建科 〔２０１５〕１６２号)要求,开展绿

色建材评价标识工作,全面引导水泥制品、新型

墙体材料、砌体材料等建材产品开展一星级、二

星级绿色建材评价工作.

(二)推进绿色智能发展.加大对无组织排

放治理力度,支持企业向特色园区集聚.推广高

原富氧燃烧、余热余压回收、脱硫脱硝除尘等先

进节能环保技术,降低企业能耗和排放,提高能

源梯级综合利用水平.推进智能化生产,建设厂

区物联网,在搬运、码垛等重复操作工段推广

“机器代人”,加强对产品质量、污染物排放、能

耗等关键参数的可视化管理,提高质量效益.

(三)促进循环经济发展.鼓励建材企业消

纳固体废弃物,无害化协同处置城市建筑垃圾,

利用建筑废弃物生产再生建材.扩大资源综合利

用范围和固体废弃物利用总量.鼓励企业利用矿

渣、粉煤灰、煤矸石、副产石膏、尾矿等大宗工

业废弃物和建筑废弃物,生产水泥、墙体材料等

产品,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推动绿色转型发展.

(四)提升核心竞争力.鼓励建材行业积极

延伸产业链,拓展先进无机非金属材料和矿物功

能材料生产领域,不断迎合市场需求.发挥优势

企业引领作用,提高行业集中度,提升建材行业

整体竞争力.加强品牌培育、宣传和推介,提升

本土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提升企业知识产权保

护意识,指导企业开展商标保护维权,维护良好

的市场竞争环境.

五、落实保障措施,推进工作进展.

(一)强化组织实施.各级政府和行业主管

部门要加强建材工业工作的检查指导,定期组织

召开会议,研究解决问题,协调抓好建材生产、

应用、标准、评价等工作.强化部门联动,加强

产业政策与财税、金融、价格、能源、环保、交

通等相关政策衔接,协调完善推进措施.

(二)加强质量管理.推进水泥、玻璃、石

膏等重点建材产品的质量对标和达标工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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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诚信体系,培育知名品牌.结合产品标准、

质量管理规程与市场准入制度的实施,加强质量

基础能力建设.

(三)加大金融支持.对化解过剩产能、实

施兼并重组以及有前景、有效益的建材企业,按

“一企一策、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则加大

信贷支持力度.支持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建材企业

并购重组.按照 “谁受益、谁付费”原则,探索

设立产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专门用于奖补主动

退出的产能.

(四)加强部门协同.工业主管部门要做好

产业政策的落实,及时协调处理发展中的重大问

题;环保部门要严格排放监测,依法处理超标排

放行为;住建部门要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做好绿色

建材评价标识管理有关工作,加强对绿色建材评

价机构的管理,对标识项目进行动态监管,督促

评价机构提高评价工作质量;节能监察部门要对

建材行业相关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的执行情况进行

监督监察,依法处理违反强制性节能标准的行

为;质监部门要加大建材产品抽检力度,对产品

质量不达标的,依法责令整改并予以通报;安监

部门要会同行业主管部门严格安全生产监督执

法,依法查处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建材企业,

及时公布建材企业安全生产不良记录 “黑名单”

信息.

(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行业协会要

充分发挥熟悉行业、贴近企业的优势,积极引导

企业履行 “行业利益高于企业利益”的自律公

约.协助企业淘汰落后低效产能,合理限产,推

进兼并重组,促进企业去产增效.建立健全建材

工业运行监测网络和指标体系,强化行业运行监

测,定期发布行业运行信息.总结推广行业先进

经验,帮助企业加强和改进管理.组织对行业关

键、共性问题的研究,反映企业诉求,反馈政策

落实情况,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本意见由省经济和信息化委负责解释.本意

见自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１日起施行,有效期至２０２１
年１１月１０日.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２日

青 海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转发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完善

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通知

青政办 〔２０１６〕１９４号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委、办、厅、局:

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 «青海省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已经省政府同意,

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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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

挂 钩 联 动 机 制

省发展改革委　省民政厅　省财政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国家统计局青海调查总队

　　为完善社会救助和保障体系,保障低收入群

体基本生活,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民政

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局

«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

涨挂钩联动机制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８３５
号),结合青海实际,对我省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

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 (以下简称联动机制)
进行了修改完善.调整后的联动机制如下:

一、基本原则

联动机制按照 “明确责任、改善民生,科学

测算、综合评定,短期波动、发放补贴,持续上

涨、调整标准”的基本原则,着力减轻物价上涨

对困难群众生活的影响,逐步实现各项社会救助

和保障标准的提高幅度与经济发展速度、居民收

入增长水平基本同步.
二、保障对象

联动机制涉及保障对象包括:享受国家定期

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特困人员,正在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

三、启动条件

满足以下任一条件时启动联动机制:
(一)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月同

比涨幅达到３５％;
(二)CPI 中 食 品 类 价 格 月 同 比 涨 幅 达

到６％.
四、补贴标准及发放办法

补贴标准按以下方法进行测算:
价格临时补贴标准＝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

城镇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价格临

时补贴按上述标准测算,精确到元,每人每月不

足１０元的按１０元计发.
价格临时补贴 “按月计算,按月发放”,当

月价格指数达到启动条件的,要在价格指数发布

之日起启动联动机制,发放补贴;当月启动条件

均不满足时,即中止联动机制,停止发放补贴.
五、资金保障

各地要根据价格总水平运行情况,提前安排

财政预算,确保价格临时补贴资金足额到位.价

格临时补贴所需资金按现行各项保障资金筹集渠

道解决,对正在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发放的价格

临时补贴,从失业保险基金列支.省财政继续按

照现行渠道加大对各地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和

抚恤优待等资金的支持力度.
六、工作程序

(一)国家统计局青海调查总队按时编制全

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城镇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

费用价格指数,按月向有关部门提供数据.
(二)当月全省价格指数达到启动联动机制

的条件时,由省民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会同省财政厅按月测算补贴标准,向低收入群体

发放,在价格指数发布之日起２０个工作日内发

放到位,并注明所发补贴为 “价格临时补贴”.
(三)价格临时补贴发放情况,由省民政厅、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分别报送省政府办公厅、
省发展改革委,并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

(四)全省年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超过

３５％时,从下年度适当调整相关社会保障标准,
以消除物价上涨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影响,由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民政厅会同省财政厅

提出具体意见,报省政府同意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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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市、州可结合实际建立当地统一的

联动机制,并可适当降低启动条件,所需资金由

各地自行筹措解决.

七、施行日期

本联动机制自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７日起施行,

有效期至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６日.

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４日印发的 «青海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转发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完善社会救

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意见的通

知»(青政办 〔２０１４〕７８号)同时废止.

青 海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关于印发 «新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

实施方案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的通知

青政办 〔２０１６〕１９５号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委、办、厅、局:

«新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方案(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

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０日

新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

实施方案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

　　为认真贯彻落实 «农业部办公厅、财政部办

公厅关于印发新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

实施指导意见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的通知» (农办财

〔２０１６〕１０号)精神,进一步加强草原生态保

护,加快推进草牧业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牧区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农牧民脱贫致富,结合我省

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重要意义

草原在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

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按照农业部、财政部安排部

署和省委、省政府要求,我省自２０１１年起,在

全省草原牧区实施了五年为一个周期的草原生态

补奖机制政策,有效保护了草原生态,促进了畜

牧业生产发展和牧民生活改善.全省共落实天然

草原禁牧２４５亿亩,草畜平衡２２９亿亩,牧草

良种补贴４５０万亩,生产资料综合补贴１７２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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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核减超载牲畜５７０万羊单位,天然草原基本

实现草畜平衡.监测显示,２０１５年牧区六州天

然草原平均产草量比政策实施前提高２５个百分

点,植被盖度提高３４个百分点,植被高度提高

５９个百分点.实践证明,草原补奖政策是一项

社会认同、群众称赞的德政工程和民心工程.

“十三五”期间,中央决定继续实施草原补奖政

策,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统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深入贯彻 “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促进城乡区域协

调发展的具体体现,是加快草原生态保护、建设

生态文明的重要举措,也是我省草原生态保护建

设、特色畜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又一次重大机

遇.全省上下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从

推进和落实 “五大发展”理念、加快建设生态文

明、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维护

民族团结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实施新一轮草原

补奖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紧紧把握好机遇,

强化领导,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切实把这项强

牧惠民政策作为稳当前、促增收、保长远,进一

步推进生态保护建设的重要任务抓实抓好.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委、

省政府 “１３１”总体要求为指导,按照国家实施

新一轮草原补奖政策的部署要求,以加快推进全

国草地生态畜牧业试验区建设为切入点,以促进

草牧业发展方式转变为核心,牢固树立 “五大发

展”理念,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生态与生产有机

结合,坚持问题导向,统筹协调,遵循生态保护

和畜牧业发展内在规律,全面推行禁牧、休牧和

草畜平衡制度,建立健全工作落实机制和监测监

管机制,完善后续产业配套政策措施,实现草原

生态环境恢复改善、畜牧业生产持续发展和农牧

民收入稳步提高.

(二)基本原则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生态优先的

理念,全面推行禁牧、休牧、草畜平衡和基本草

原保护制度,遵循草原生态保护和畜牧业发展内

在规律,保护和恢复草原生态环境,强化畜牧业

生产基础,完善后续产业发展配套政策,促进绿

色可持续发展.

———因地制宜、统筹协调.尊重客观实际,

因地制宜,综合考虑各地草原、牲畜、人口和经

济发展等因素,科学合理确定补奖标准和 “封

顶” “保底”措施,制定切合实际的实施方案.

玉树、果洛两州结合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适当向国家公园区倾斜.对第一轮实施禁牧的草

原植被恢复达到解禁标准需转为草畜平衡的,由

省级行业主管部门重新核定;对需要调整增加禁

牧草原面积的,由州级草原行政主管部门统筹协

调,重新核定,补奖资金在州内调剂.

———明确权责、分级落实.按照国家 “四到

省”的要求,实行草原补奖资金、任务、目标、

责任 “四到州”,逐级建立目标责任制,分解任

务指标,切实做到任务落实、资金发放、建档立

卡、服务指导、监督管理 “五到户”.建立合理

有效的运行管理机制,加强政策实施全过程的监

督管理,确保政策落实公开、公平、公正.

———绩效管理、激励约束.建立完善生态保

护业绩与补奖资金发放挂钩绩效考核机制,细化

量化考评指标,逐级开展绩效考评,确保政策落

实到草场和牧户.用好绩效奖励资金,对工作突

出、成效显著的市、州给予资金奖励,由各地政

府统筹用于草原生态保护建设和草牧业发展.

(三)主要目标

新一轮草原补奖政策涉及全省草原牧区６州

２市４２个县 (市、区、行委)的２１５４万牧户、

７９９７万人、４７４亿亩可利用天然草原.通过新

一轮草原补奖政策的实施,继续对２４５亿亩天

然草原实施禁牧补助,对２２９亿亩草原实施草

畜平衡奖励.全面推行绩效考核管理制度,划定

并严格保护基本草原,加强草原生态环境保护,

促进草牧业发展方式加快转变,提升高原特色畜

产品供给水平,不断完善后续产业配套政策,拓

宽牧民增收渠道,稳步提高收入水平,实现生态

良好、生产发展、人与自然和谐,推动全省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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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到２０２０年,全省天然

草原平均植被盖度比２０１５年提高５个百分点,

平均牧草产量提高６个百分点.牧区天然草原放

牧牲畜严格控制在理论载畜量范围以内,实行草

畜平衡发展;农区和农牧交错地带大力发展饲草

产业和规模化养殖,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建立

以草定畜、增草增畜的动态发展机制.

三、重点任务

(一)落实天然草原禁牧补助政策.在第一

轮实施禁牧补助政策的基础上,对牧区生态环境

恶劣,退化、沙化、盐渍化严重,不宜放牧,以

及位于江河源水源涵养区的草原继续实行禁牧封

育.对集中连片分布的严重退化草原,采取以村

或合作社为单元,实施集中连片禁牧;对 “镶

嵌”分布、不适宜集中禁牧的退化草原,按照自

然分布,采取以合作社或牧户 (联户)为单元实

施 “插花式”禁牧.５年为一个补助周期,禁牧

期满后,根据草原生态功能恢复情况,继续实施

禁牧或者转入草畜平衡管理.补助资金由省切块

下达到州,各州要结合实际确定本地的禁牧补助

标准并落实到户.

依据国家禁牧补助测算标准,在第一轮差别

化方式测算的禁牧补助标准、禁牧面积及补助方

式不变的情况下,将国家新一轮每亩增加的１５
元禁牧补助增量资金,在各州原禁牧补助测算标

准的基础上,采取同比例调标的方法,并综合考

虑各地人均草原面积、草原质量及收入差距等因

素,对部分州测算标准做小幅调整后,最终确定

各州测算标准为:果洛、玉树州每亩６４元,海

南、海北州每亩１２３元,黄南州每亩１７５元,

海西州每亩３６元.具体落实中各地要综合考虑

草原面积、补奖资金额度及牧民收入差异等因

素,以县为单位统一制定方案.同时要制定 “封

顶” “保底”措施,防止出现因补贴额度过高

“垒大户”和因补贴过低影响牧民生活的现象.

(二)落实草畜平衡奖励政策.西宁、海东

及牧区六州禁牧区以外的天然草原根据承载能力

核定合理载畜量,实施草畜平衡管理.经核定,

全省２０１５年底理论载畜量为２７１９万羊单位.各

地要切实将草畜平衡任务逐级分解落实到县、

乡、村及牧户,经公示后,由县与乡、乡与村、

村与牧户层层签订草畜平衡合同,并由各级财

政、农牧部门对履行草畜平衡义务的牧民,统一

按每年每亩２５元的测算标准给予奖励.积极引

导鼓励牧民采取有效措施控制载畜量,建立草原

合理利用长效机制.牧区通过实施季节性休牧和

划区轮牧,扩大饲草料种植规模,建设设施棚

圈,促进天然草原放牧向舍饲、半舍饲转变,严

格控制载畜量;农区和农牧交错地带大力发展饲

草料产业,提高规模化养殖比重,促进种养结

合、草畜联动、循环发展.

(三)健全完善绩效考核奖励制度.严格执

行国家和我省绩效评价和考核管理制度,逐级建

立完善绩效考核机制,细化量化考评指标,将新

一轮补奖增量资金与牧民草原生态保护责任、效

果挂钩,对履行禁牧和草畜平衡义务的牧户,经

考核合格后采取 “一卡通”方式全额兑现补奖资

金.对条件成熟的地区,在充分尊重牧民意愿、

做好风险评估的前提下,引导将补奖资金折股量

化给牧户,集中用于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发展生

产.对不履行或未全面履行禁牧和草畜平衡义务

的牧户,停发或相应扣减绩效奖励资金,待限期

整改并考核合格后予以兑现;对整改不合格或拒

不整改的,停发或相应扣减绩效奖励资金.扣减

的绩效奖励资金由村委会研究,报乡 (镇)人民

政府同意后,奖励给工作突出的牧户,用于草原

基础设施建设或草牧业发展.省上每年组织对各

地补奖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绩效考评,对工作突

出,成绩显著的地区安排绩效奖励资金,统筹用

于草原生态保护建设和草牧业发展;对工作任务

完成较差,成绩不显著的地区不安排或扣减奖励

资金,并依法追究主要领导和相关责任人的

责任.

四、政策措施

(一)制定完善配套制度.在严格执行现行

制度办法的同时,根据新一轮补奖政策的要求,

进一步完善绩效考核管理、生态保护建设、补奖

资金使用、监测监管、生态管护等机制办法.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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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在政策落实中,也要制定完善相应的管理制

度,确保补奖政策全面、准确、有序推进.

(二)健全核查监管机制.按照机构设置合

理、队伍结构优化、设施装备齐全、执法监督有

力和属地化执法的要求,加强县级草原监理队伍

建设;进一步加强草原执法监督,依法打击和制

止非法开垦、破坏草原基础设施、非法征占用草

原等不法行为,加大禁牧和草畜平衡制度落实情

况的监督检查力度,巡查禁牧区、休牧期的牲畜

放牧情况,核查草畜平衡区放牧牲畜数量,发现

问题及时纠正.同时,将禁牧和草畜平衡任务落

实纳入村规民约,充分发挥牧民群众的自我管理

和互相监督作用.

(三)大力发展草牧业.立足当地优势资源,

充分利用弃耕地、退耕地和农闲田,扩大人工种

草规模,建设优质高产饲草生产基地,增加饲草

供应和贮备.农区要加快调整种植业结构,大力

开展青燕麦、饲用玉米、苜蓿等饲草种植,挖掘

秸秆饲料化潜力,推进草牧业和粮改饲试点;农

牧交错地带要扩大优质饲草种植面积,实行养畜

配套、为养而种;牧区要在自然条件适宜的地

区,严格按照规划开展人工种草.同时,按照

“扶优、扶大、扶强”的要求,培育和壮大一批

高起点、规模大、带动力强的饲草料生产、加工

龙头企业,建立健全饲草料产业发展利益联结机

制,构建种养结合、粮草兼顾、循环发展的新型

农牧业结构,促进草牧业持续稳定发展.

(四)加快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围绕组织化

生产和集约化经营,积极扶持培育新型经营主

体,通过牲畜、草场等生产要素整合、资源优化

配置,在股份制、联户制、代牧制等合作模式的

基础上,稳步推进股份制改造,加大涉牧项目和

资金投入,强化饲草基地、标准畜棚圈、划区围

栏、饲草料贮运、专业生产设施等基础设施建

设,积极推广舍饲半舍饲等高效养殖技术,良种

良法配套,努力提升产、加、销一体化程度,加

快推进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逐步建立经

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畜牧业生产新格局.

(五)加大生态保护建设力度.认真组织开

展三江源、祁连山生态保护建设及退牧还草等重

大生态工程,采取自然修复与工程措施相结合的

方式,恢复治理退化草地,结合草地围栏、生物

灾害防控、黑土滩及沙化草地治理等项目建设加

强综合治理,加快草原生态保护建设步伐,改善

草原生态环境.

(六)积极推进后续产业发展.进一步创新

思路,探索建立牧区后续产业发展扶持基金,引

导和鼓励牧民自主创业和转产转业.培育壮大新

型经营主体,支持牧民以投资入股、合作、劳务

等多种形式从事规模养殖场、饲草料产业、家庭

旅馆、牧家乐、民族文化演艺、交通保障、旅行

社等经营项目,增加农牧民收入.加大新型职业

农牧民培训力度,促进多领域就业,提高转产

收入.

(七)建立健全草原生态管护新机制.结合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和精准扶贫,进一步扩大生态

管护公益岗位规模,组建乡 (镇)、村两级管护

队伍,建立牧民为主、动态管理、长效保护、严

格考核的生态管护机制,探索生态保护与精准扶

贫相结合,与牧民转岗就业相结合,与牧民增

收、改善民生相结合的有效途径,按照 “组织化

巡查、网格化管理”的工作要求,加强对辖区草

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努力构建生态管护长

效机制.

五、资金测算

按照新一轮补奖政策禁牧补助国家测算标准

每亩增加１５元和草畜平衡每亩增加１元测算,

落实新一轮补奖政策后,天然草原禁牧２４５亿

亩、补助１８３７５亿元,草畜平衡２２９亿亩、奖

励５７２５亿元,年度补奖资金额度为２４１亿元.

六、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新一轮草原补奖

政策,市、州人民政府是责任主体,政府主要负

责人是第一责任人,主管负责人为直接责任人.

各地要将补奖政策落实纳入生态文明建设和重点

民生工程,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实行目标督查

和绩效考核.各级补奖机制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

室要根据工作需要,不断充实力量,对补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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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安排,精心组织,强化部署,形成党政统

筹、部门配合、合力推进的工作格局.

(二)严格政策落实.严格执行现行制度办

法,把握政策界限,严格工作程序,狠抓工作落

实,确保政策不走样、不缩水.国家新一轮补奖

政策指导意见规定,发放补奖资金的牧户应是承

包草原并履行禁牧和草畜平衡义务的牧户;禁牧

和草畜平衡草原全部纳入基本草原保护范围,禁

牧草原不得流转.禁牧和草畜平衡任务要逐级分

解落实到草场、地块和牧户,禁牧措施要强硬有

力;草畜平衡区要严格管控放牧牲畜数量和期

限,确保草畜平衡制度落到实处.

(三)做实基础工作.做好基础资料搜集整

理,完善牧户信息管理,全面建立电子档案,加

强动态管理和跟踪服务,确保补奖资金严格按牧

户信息管理系统兑现.进一步完善草原承包工

作,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对尚未承包到户的

草原和乡村集体草原应全部承包到牧户,并在稳

定草原承包关系的前提下,总结草原确权承包登

记试点经验,稳步扩大试点范围,探索建立健全

信息化、规范化的草原确权承包管理模式和运行

机制,积极稳妥推进草原确权承包登记.建立

县、乡两级草原流转服务中心 (站),构建流转

信息服务平台,规范草原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

强化草原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加强基本

草原保 护,积 极 推 进 草 原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划 定

工作.

(四)注重监测预警.适应草原生态保护的

新形势、新要求,制定和完善草原监测体系,改

善监测手段和条件,应用遥感和地面调查技术,

定期开展草原植被、生产力及生物灾害等监测预

警工作,适时发布动态信息,为科学核定载畜量

和评估补奖政策实施效果提供准确依据.

(五)狠抓监督检查.建立省巡查、州抽查、

县自查的监督检查制度,省上开展常态化督查,

不定期派巡查组深入基层开展巡查;各市、州要

建立州级领导包县、县级领导包乡、乡级干部包

村的联点包干制度,深入牧区督查指导.要通过

设立标识牌、发布公示公告等方式,将新一轮补

奖政策内容、目标责任及监督电话向社会公布,

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六)强化资金监管.加强补奖资金运行和

管理,严格执行专账管理、专款专用.坚持 “规

范操作、严格考核、公示公告、兑现到户”的原

则,实行 “一卡通”方式及时足额将补奖资金兑

现到户,并在卡、折中明确政策项目名称.新一

轮增量资金全部纳入绩效考核范围,经逐级绩效

考评合格后,按照绩效评价办法规定兑现奖惩.

各地在测算补奖资金时不得形成结余,严格实行

村级公示制,接受群众监督.各级政府逐级签订

资金监管和廉政责任书,明确责任主体和工作职

责,财政、审计部门要加强补奖资金发放、使用

等情况监督检查,对工作不力、出现重大问题的

地区通报批评,并依法追究当事人和主要领导的

责任.

(七)搞好宣传引导.各地要广泛通过广播

电视、报刊杂志等新闻媒介,切实加大政策的宣

传引导力度,准确解读草原补奖政策内容和实施

路径,明确政策的红线和底线,做到政策深入人

心、义务家喻户晓.要加强信息报送工作,建立

信息月报、季报和年报制度,指定专人负责,及

时将工作进展、资金到位及政策落实中的意见和

建议报送省农牧和财政部门.

各市州农牧、财政部门于今年１０月２７日

前,将经市州政府批复的草原补奖政策实施方案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联合报省农牧厅、省财政厅备

案.每年１１月３０日前将政策实施情况总结,报

省农牧厅、省财政厅.中央财政绩效评价奖励资

金下达后的１个月内,将绩效评价奖励资金分配

使用方案报省农牧厅、省财政厅备案.

本方案自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０ 日实施,有效期

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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